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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書函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6497

承辦人：吳思樺

電話：02-82366467

E-Mail：wendy77210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部法一字第109496894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貴府函詢公務員於醫療院所兼任教學門診工作，是否

符合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相關規定疑義ㄧ案，

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民國109年4月28日府授人任字第1093003459號書

函。

二、本案涉及服務法及相關解釋如下：

(一)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，不

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。……」第14條之2第1項規定：

「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受

有報酬者，應經服務機關許可。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

機關許可。」第14條之3規定：「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

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，應經服務

機關許可。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。」

(二)本部93年10月18日部法一字第0932422129號書函釋略

以，經函准行政院衛生署(以下簡稱原衛生署)93年10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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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日衛署醫字第0930213439號函略以：「……本案某甲

擬兼任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門診之臨

床教學職務，係屬臨床教學工作，尚符合服務法第14條

之3所稱之教學工作，又查某甲具家庭醫學專科證照，確

實具備該項兼職所需之專業知能，尚屬合宜。」本案既

經原衛生署審認係屬教學工作範疇，故某甲兼任是項教

學工作如報經許可，與服務法第14條之3規定尚無牴

觸。

(三)本部108年11月25日部法一字第1084876512號函略以，服

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「業務」，經綜整司法院以

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釋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(現為懲戒

法院)及法院等相關判決，包括醫師、律師、會計師等領

證職業，以及其他反覆從事同種類行為之事務。

三、旨揭貴府所詢疑義，業經前開本部93年10月18日書函解釋

在案，惟既承貴府函詢，為期審慎周妥，本部爰於本(109)

年5月8日及7月8日再函請衛生福利部就公務員於醫療院所

兼任門診之臨床教學職務，是否涉及執行醫療業務範圍、

需否依醫師法等相關規定申請執業登錄並加入公會等疑義

予以釋示，嗣經該部以本年8月13日及9月3日等2書函復略

以，醫師於臨床教學之診察過程中，尚需基於所具醫學專

業與臨床經驗，指導、監測及觀察醫學生或年輕醫師親自

對病人做病史詢問、身體檢查及試擬臨床臆斷與後續計

畫，診察病人結束後並由醫師提出專業回饋，以提供醫學

生與年輕醫師完整之學習過程與確保學習品質，醫師於教

學門診所從事之醫療業務，較諸一般門診更增加專業講授

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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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經驗傳承之教學意涵，是醫師於教學門診所執行醫療業

務，旨在透過臨床診察以傳授其醫學知識與實務經驗，有

其教學目的性與功能性，其本質係屬臨床教學工作，並仍

請參照前開原衛生署93年10月11日函復意見。

四、茲據前開衛生福利部回復意見，以醫療機構門診之臨床教

學工作係屬服務法第14條之3所定教學工作範疇，爰公務員

兼任是項教學工作，雖涉醫業，惟該等醫療業務之執行，

係為維護醫學知識之經驗傳承，有其教學目的與功能，是

仍應依服務法第14條之3規定，經權責機關許可，始得為

之。至其餘公務員執行職務以外所為之事，縱係服務法第

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定情事，仍不得涉及執行醫師、律

師、會計師等領證職業從事之事務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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